
关于与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 

信息披露报告 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银保监会”）

发布的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，现将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关联方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一汽-大众”）发生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 

投保人/被保险人：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中外合资企业 

经营范围：大众、奥迪和捷达系列乘用车及其零部件（包括但不

限于发动机、传动器、电池和电机）、附件和设备开发和制造；汽车

及其零部件、设备及其备件进出口；汽车、备件（包括但不限于电池、

电机、危险化学品和维修技术资料）、附件和设备销售；售后服务；

仓储和运输；汽车及其零部件的设计、开发、试验和试制技术服务及

咨询，材料、零部件、整车相关性能检测与分析；企业业务和管理培

训；不动产租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） 

注册资本：2,428,200万人民币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000605120697F 

关联关系说明：一汽-大众的控股股东为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

司，其持有一汽-大众 60%的股权，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控

股股东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



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基于银保监会下发的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

法》规定，公司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一汽-大众为公司的关联

方。 

二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自 2019年 1月起至 2019年 10月 20日，公司与一汽-大众及其分

公司开展了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，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6,453.18

万元。公司严格按照承保、核保管理流程及标准开展审查，并按照在

中国银保监会报批或备案的条款和费率收取保费，为一汽大众提供车

险和非车险领域的风险保障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与一汽-大众本着公平、自愿的原则，根据保险标的风险状况，

严格按照保险业风险定价机制，参考市场公允价格，签订保险合同。

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了保险责任、起保日期、保险期限、保险金额、保

费及特别约定等事项。公司严格按照在银保监会报批或备案的条款及

费率收取保费，一汽-大众在收到公司开具的正式保险费发票后，向

公司支付保险费，其中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险业务为见费出单，其余

险种在保单上列明了保费结算方式或付费截止日期。 

四、定价政策 

1、定价原则 

公司严格按照在中国银保监会报批或备案的保险条款和费率，根

据保险标的风险状况进行定价，承保标的均满足公司承保条件，交易

价格符合市场公允价格。 



2、定价依据 

在车险业务方面，公司与一汽-大众签订了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

强制保险》和《机动车商业保险》保险合同，其中交强险保费=交强

险基础保险费×（1+与道路交通事故相联系的浮动比率），商业险保

费=商业险基准保费×渠道系数×自主核保系数×无赔优系数。 

在非车险业务方面，公司与一汽-大众签订了《财产一切险》等非

车险保险合同，公司根据在银保监会报批或备案的保险条款和费率，

结合保险标的风险情况进行定价，保险费率在 0.015%-0.08%之间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   公司严格履行重大关联交易审查程序，由车险经营部、非车险经

营部和风控合规部分别出具审查意见，经总经理办公会审查后提交审

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，最终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由第三届九次

董事会审批通过。董事会决议、独立董事书面意见、审计与风险管理

委员会意见书等材料和记录清晰可查。 

经审查，公司与一汽-大众发生的关联交易结构清晰，不存在多层

嵌套等复杂安排；公司严格按照保险行业风险定价机制开展保险业务

定价，交易价格公允；公司与一汽-大众遵循平等、自愿、等价、有

偿的原则签订保险合同。综上，公司与一汽-大众构成的重大关联交

易合规、公允、必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消费者利益的情况，不存在

利益输送的现象，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。 

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年 12月 13日 


